
《东七夼村、西七夼村、雨夼村等 14个村村级
建制调整方案（草案）》专家论证意见

2025年 2月 17日，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人民政府组织有关

专家对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党建工作办公室编制的《东七夼村、

西七夼村、雨夼村等 14个村村级建制调整方案（草案）》（以

下简称《草案》）进行了综合评审，会议由温泉镇党委组织委员

姜新超主持，由区委社工部副部长王晶、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

爱芳、温泉镇人大主席桂新强、司法所副所长周凌志、荣威律师

事务所律师丛蓉日等 15位专家进行了认真研究，形成评审意见

如下：

一、决策的必要性和科学性

（一）《草案》的编制遵循了东七夼村、西七夼村、雨夼村

等 14 个村的地缘及人文优势。

东七夼村、西七夼村和雨夼村均位于温泉镇西部，冶口水库

附近，三村毗邻，东七夼村有户籍村民 87户、231人，西七夼

村有户籍村民 90户、272人，雨夼村有户籍村民 80户、261人，

三村村民彼此日常交流密切，具有村级建制调整的人文优势。

前亭子夼村、后亭子夼村、林家庄村均位于温泉镇驻地南，

三村毗邻。前亭子夼村有户籍村民 92户、296人，后亭子夼村

有户籍村民 176户、534人，林家庄村有户籍村民 81户、239人，

三村村民彼此日常交流密切，具有村级建制调整的人文优势。

马夼村和堂子村均位于温泉镇驻地南，两村毗邻，马夼村有



户籍村民 129户、411人，堂子村有户籍村民 80户、172人，两

村村民彼此日常交流密切，具有村级建制调整的人文优势。

下江家村、张家山村和小南山村均位于温泉镇驻地东南，下

江家村有户籍村民 124户、326人，张家山村有户籍村民 277户、

801人，小南山村有户籍村民 98户、310人，三村村民彼此日常

交流密切，具有村级建制调整的人文优势。

双寺夼村、罗家村和郑家村均位于温泉镇东部，双寺夼村有

户籍村民 294户、794人，罗家村有户籍村民 157户、411人，

郑家村有户籍村民 77户、251人，三村村民彼此日常交流密切，

具有村级建制调整的人文优势。

（二）《草案》的编制充分遵循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以来，东七夼村、西七夼村、雨夼村等 14个村的经

济得到高质量发展，过去的村级建制再难适用。对东七夼村、西

七夼村、雨夼村等 14个村进行村级建制调整可以最大限度的释

放两村的经济活力，遵循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二、决策的合规性

《东七夼村、西七夼村、雨夼村等14个村村级建制调整方案

（草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4〕

1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7〕1号）、《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

小康的意见》（中发〔2020〕1号）、《威海市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年）》（威发〔2018〕20号）编制，符合法律法

规、政策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的地方政府职权范围内，属于区政

府有权管辖的事项。

三、决策目标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

东七夼村、西七夼村、雨夼村等14个村长期面临产业发展受

限、集体经济薄弱、工作推进受阻等共性问题。实施村级建制调

整后，可以集中村的现有资源优势，共建互享，打破“单打独斗”

“小打小闹”思想僵局，将项目、资金、资源进行打包，形成抱

团取暖、合力出拳的发展态势。

四、决策的出台时机和条件

东七夼村、西七夼村、雨夼村等14个村当前面临村"两委"干

部队伍存在能力素质不均衡、村庄资源分散、后备人才匮乏，产

业发展受限，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突出。实施行政村建制

调整，有利于优化基层组织架构，整合优秀人才资源，打造一支

素质过硬、能力突出的干部队伍。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可

打破原有"各自为政"的发展模式，实现项目统筹、资金整合、资

源共享，形成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格局，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的发展动能。

五、决策实施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可控性

《草案》的出台实施不会对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公共

安全、生态环境等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社会稳定风险、公共安

全风险、生态环境风险、财政金融风险以及舆情风险。



六、对决策是否可施行或者修改的意见

（一）《草案》紧密结合东七夼村、西七夼村、雨夼村等14

个村乡村振兴发展需求，内容全面，结构完整，总体思路和发展

目标明确，建制调整措施完善且切合实际，建制调整措施可行，

符合国家、省、市乡村建设总体安排部署，具有较强的前瞻性、

导向性和可操作性，可作为东七夼村、西七夼村、雨夼村等14

个村村级建制调整的根据。专家组成员一致同意通过评审。

（二）建议编制单位根据与会专家和相关部门意见，做进一

步修改与完善，主要包括：

1.对接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民政局研判村级建制调整后村庄

名称是否延用，地名需充分考虑人缘、地缘因素，尽快办理更名

手续；

2.明确东七夼村、西七夼村、雨夼村等14个村办公设施等资

产的使用权和归属权。村级建制调整后，东七夼村经济股份合作

社、西七夼村经济股份合作社、雨夼村经济股份合作社等14个村

经济股份合作社负责集体经济发展和股民各项权益的落实；

3.应考虑依法依规和程序合法，以及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

不能损害各村及村民的合法利益；

4.保证制定主体和权限合法、制定程序合法、文件内容合法、

草案形式合法等问题，依法依规推进村级建制调整工作；

5.村级建制调整后，可能由于工作衔接不及时导致不稳定因

素，应在交接过程中尽量详尽做好各项工作包括矛盾因素等情况

备案，争取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附件：专家论证人员名单

2025年 2月 17日



附件

关于温泉镇关于东七夼村、西七夼村、雨夼村
等 14个村级建制调整的专家论证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备

注
签字

1 王晶 环翠区社会工作部
副部长、三级主任

科员

2 杨爱芳 环翠区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农业农村

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3 桂新强 温泉镇人民政府 温泉镇人大主席

4 姜新超 温泉镇人民政府 温泉镇党委组织委员

5 刘琪 温泉镇人民政府 温泉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6 卢峰 温泉镇人民政府 温泉镇应急安全中心主任

7 侯文斌 温泉镇人民政府 温泉镇综合执法中心主任

8 王雨潇 温泉镇人民政府 温泉镇机关干部

9 丛蓉日 山东荣威律师事务所 山东荣威律师事务所主任

10 周凌志 环翠区司法局 温泉司法所所长

11 陈永梅 温泉镇人民政府 温泉镇民政部门负责人

12 刘浩然 温泉镇人民政府 温泉镇规划部门负责人

13 寇洪超 温泉镇人民政府 温泉镇党建办负责人

14 毕博轩 温泉镇人民政府 温泉镇经管站负责人

15 王馨平 温泉镇人民政府 温泉镇综治办负责人


